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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周店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23-2035）

公示稿

一、规划背景

2022年 10月公布了包含周店村在内的 10处聊城市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传

统村落和历史地段名录。要求结合实际，做好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地

段的规划编制、建档、挂牌、保护等工作。为切实、全面保护聊城江北水城旅游

度假区周店村历史文化遗产，指导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促进保护与

建设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划。

二、适用范围

本规划是周店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和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和法定文件，保护范

围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均应按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本规划执行；有关

周店村的村庄规划及其他规划应落实该保护规划的保护要求，在规划范围内进行

各项建设活动的，均应遵照村庄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要求。

三、规划范围

村域范围：周店村行政管辖范围，面积为 380.05公顷。

名村保护范围：以周店村周家店船闸为中心及其周边历史环境要素需要建设

控制区域，面积约 16.38公顷（含核心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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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3-2035年，近期至 2025年，远期至 2035年。

五、历史沿革与保护现状

（一）历史沿革

关于“周家店”的由来，大抵可追溯到元初 1289 年“会通河”开通后至 1300

年（元大德四年）“周家店闸”建成且有史料记载之时。周店村因水运之便而兴

起，也因运河的废弃而沉寂。

周家店是大运河进入聊城境内的第四个古镇，介于七级和李海务两镇之间，

因周姓商人最早在此开设宰坊店而得名。相传有一位叫周常兴的商人从山西洪洞

县迁至“周家店段运河”内的赵岗村，并开了一家宰坊店。几年后，周常兴的生

意越做越大，宰坊店从“赵岗”迁到了“周家店段运河”西岸的“李代庄”南头。

如今，在“李代庄”原周家宰坊店遗址上还保留周家宅基一块。周常兴搬到河东

后，又重新开了一家宰坊店，专卖新鲜牛肉。后来因宰坊店生意兴隆在“周家店

段运河”附近很有名儿，又因店主姓周，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一带称为“周家店”。

到明清时期，它成为运河沿线名噪一时的商业重镇，有上百家商铺、十几处

庙宇和五十多个姓氏，曾流传下“铁打的周家店”之美誉。

解放后 “周家店”因管理需要，“周家店”划分为“周店”“赵岗”和“李

代庄”3个自然村，分列于运河东、西两侧。

1958 年，挖南边的三干渠该段运河被截断。自 1958 年断航，到 20 世纪 90

年代，会通河因废弃，或被改道，或被填平，有的河道被附近居民盖上了房子。

后村庄逐步向东拓展。

（二）村落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特征

从村落选址及周边区域上看，周店村是运河文化与多姓氏文化融合的产物。

周店村整体格局为：村落－农田－林水“环绕圈层式围合”、村内周店船闸

遗址点缀的田水格局。特别是村西，村庄围绕周店船闸遗址，保留了历史传统肌

理。

周店村发展脉络清晰，体现为三个阶段：



3

1、运河兴村：运河繁盛时期，村庄沿运河两岸发展，运河东侧南北长街（老

街筒）是重要的商业街。

2、沿路发展：运河断航后至 2000 年，为了南北向便捷连通，村庄缓慢向东

发展，沿老聊位路逐渐形成商业集聚。中心街成为集市街巷。

3、向东拓展：聊位路取直后，周店村继续向东拓展，沿聊位路新建社区，

公共服务建筑等，现代气息浓厚。

（三）传统建筑特色与价值

1、保留大量传统民居建筑，能反映周店村一定时期的传统风貌特色。建筑

多坐北朝南，有少量砖花雕饰，展现独特的鲁西传统民居特色。

2、典型的传统民居形制，每户有相对独立的院落，农房建筑的平面组合方

式有 “一房 、“一房一耳 、“一房两耳”等形式。具有代表性的砖木等结构形式，

以及屋顶、山墙、门窗、柱础等建筑细部，体现了建筑的营造技术及历史变迁。

（四）人文环境特色与价值

村庄积淀了深厚的乡土文化内涵，在周家店段运河通航的五百余年间，姓氏

之多印证了运河繁盛时期，不断有人口沿运河迁入本村定居。为了满足漕船上的

船工、过往的商人，及周围老百姓祈祷、祭祀的需求，在村内建了许多庙宇。如

今在这些庙宇的遗址上，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座民居，已丝毫看不到它们旧时的影

子。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了解当地传统文化，记录当地特殊的村落形制

的样本，是村庄生活原形的活载体和民俗民风的真实写照。

周店村保存了自身颇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包括经商活动、舞龙活

动和龙灯加工制作技艺、香醋传统制作技艺等。其中周店舞龙历史悠久，由古代

宫灯沿变而成，龙灯是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能充分表现出运河两岸人民朴实的

民风、昂扬的斗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于研究运河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

（五）历史价值

村落历史久远，可追溯到元初。

周边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延续性较好，保留有年代久远的古船闸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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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传统街巷，传统建筑集中成片。

周家店船闸始建于元初，自元初周店船闸建成以来，周家店船闸作为重要的

水路枢纽一直沿用到 1930年。1930年进行了一次维修，是目前京杭大运河保存

最完整的一座古船闸，包括南闸、北闸、月河。

六、保护规划主要内容

（一）保护目标

深入挖掘村庄的历史文化内涵，保护其历史文化遗存及历史环境，继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和提高村庄生活环境质量和旅游设施条件，保证村庄的可

持续发展。将周店村建设为“水乡记忆”古船闸文化游览地和大运河商业文明展示

地。

（二）保护对象

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历史街巷、历史水系、历史

环境要素等物质文化遗存以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 1 周店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对象名录

保护类型 保护对象

物 质

文 化

遗存

文物保护单位 周家店船闸1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传统风貌建筑（推

荐）

苗景珊民居、杨明生民居、1号民居、2号民居、韩爱华商铺、段

红友商铺等6处传统风貌建筑

历史空间格局 “村落-农田-林水”的自然环境格局

顺河街、北街、南街、中心街等形成的历史街巷网络

位山二干渠、位山三干渠、南水北调河（小运河）等水系

历史环境要素 古槐1颗

非物

质文

化遗

产

法定非物质文化

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龙灯制作工艺”、“周店舞龙”、“香醋传统制

作技艺”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运河文化”

文化民俗 春节、拜年等节日、集市、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商贸文化

掌故轶事 会通河开挖、周家店船闸建设、运河废弃截流、周家店由来

历史人物 吴清杰、段景秋、苗景华、高登海等

（三）村落保护区划

1、核心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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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核心保护范围总面积 4.80公顷，西、南至周家店船闸保护边界，北、

东面至周家店船闸建设控制线。主要包括周家店船闸建筑及主要传统街巷、传统

建筑集中区，是周店村主要历史遗存分布最为丰富的区域，也是周店村历史风貌

的集中展现区域。

2、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的“背景”地区，北到现状村庄建设区北、南到周家店船闸建设

控制范围、西至周家店船闸建设控制范围，东到周家店船闸建设控制范围东 130

米，以街巷为界进行控制，面积 11.57公顷。

3、环境协调区

建设控制地带外划定的区域。北至周店村域边界，西至《京杭运河聊城段旅

游产业综合开发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西边界，东至 S246，南至赵岗自然

村南，主要为村落、农田、水系、老运河河道等区域，面积 205.1公顷。

（四）村落山水格局保护

严格保护位山二干渠、位山三干渠、小运河的水网走向。

保护以中心街为主要发展廊道，各条巷弄为支干组成的街巷格局。

控制历史文化名村的规模，严格控制大规模拆建，加强对环境风貌的保护，

构建以传统村落为主，运河文旅为辅的滨水景观。

传承“村落－农田－水林”交互圈层式围合，确定“一核三廊两区”的总体

保护结构。

一核：为周家店船闸本体保护区域。

三廊：主要指沿位山二干渠、位山三干渠、小运河的滨水景观廊，保护水系

自然生态。

两区：包括古村落及村庄发展区、农业生态景观区，控制村庄无序发展蔓延，

控制此区域内的建设生产活动。

（五）自然景观环境保护

水系：保护村落周边现有的水塘、沟渠、干渠等水体，禁止随意改变水系的

走向、河流截面。以保护水质、疏通河道为目标，对河道开展河道疏通、垃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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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河岸植被修整除杂、河岸植被缓冲带建设，实现水体的整体保护和修复治理。

农田：开展农用地综合整治，严格保护农田、耕地的用地性质、规模和边界，

禁止占用农田、耕地进行非农建设，保护村落外围的田园风光。

村落：严格控制建设活动，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开展居民点整治。以构建

水美、田美、村美、景美的村域空间发展目标，推动村庄特色景观塑造，开展村

容村貌提升、庭院美化等工程。

植被：严格保护村庄周边植被和古树，在保护的基础上可种植观赏树木和经

济林。

划定生态控制区：结合小运河、二干渠、三干渠及两侧区域划定生态控制区，

保护水体、林地等生态敏感区域。

（六）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1、古树保护

保护村内 1棵 300年古树。

对历史村落内 20 年以上的树木一律禁止砍伐，为了恢复或协调村庄景观风

貌，可进行适当移栽。

对 50 年以上的古树要一律挂牌保护，并设文字说明。重要的古树要专门设

立护栏，保护圈内禁止一切有碍古树名木与成年树木生长的建设活动或设置任何

有碍树木生长的设施，保护好古树的生长环境。禁止攀爬和折枝，更不允许砍伐，

并随时监控病虫害的侵蚀情况。

2、坑塘水系保护

保护现存三面环水的形态，保持村庄的田水关系。

保护河道两侧建筑与滨水空间，保持河道两侧错落有致的建筑轮廓。

保护水质水体环境，禁止向水体直接排污。

结合环境整治，京杭运河旅游产业发展需求对已填塞的历史河道进行打通、

疏浚，改善水质，注意控制宽度、修筑堤岸，以延续历史的真实性。

保护沿线树木、桥梁、驳岸码头等历史环境要素。

注意控制河道宽度，恢复循环流动的水环境。在村落内部结合水域设计滨水

景观开放空间，沿水面设置步行景观路和水碓等各类景观节点，提供休憩驻足的

空间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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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闸

保护对象为周家店船闸。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格局和形态，延续原有风貌。

4、古庙

包括“三王庙”“五仙坛”“岱王庙”“真武庙”“奶奶庙”“关帝庙”“土

地庙”“观音庙”“七神堂”“火神皋”“玉皇皋”等庙宇，现均已被拆除。规

划在原址设立石碑与原貌复原图，向游人介绍古庙的历史渊源。

5、其他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保护林地、农田等自然风貌。落实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禁止侵占基本农田的

开发建设，充分发挥耕地和基本农田的“绿叶、绿肺”等生态功能。

（七）院落空间保护

1、保护现状院落组合方式：“一房”“一房一耳”“一房两耳”形式，建

筑拆除与新建应不破坏传统院落组合方式。

2、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院落组合方式应与传统院落组合

方式一致。不得擅自拆建、新建、扩建，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原有空间格局、尺度

和景观特征。

（八）传统街巷保护

保护中心街、北街、南街、顺河街主要历史街巷。

表 2 周店历史文化名村历史街巷一览表

序号 名称 长度 宽度 走向

1 中心街 300米 5-8米 东西

2 北街 307米 4.5-6米 东西

3 南街 190米 4-5米 东西

4 顺河街 449米 3-9米 南北

（九）建筑高度控制

1、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历史建筑高度控制

现有不可移动文物严格控制原有高度不变，现有遗存质量较好的传统风貌建

筑和建筑群，应保持原有高度。周边 20米范围内有高度超过重点文保点和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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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风貌建筑的建、构筑物，应降低层高或拆除。

2、核心保护范围高度控制

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应维持原来的建筑高度。新建改建增建的建筑高度以一

层为主，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4m以内，屋脊高度不得超过 6m。

3、建设控制地带高度控制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改建、增建的建筑高度，应控制为两层以内，建筑

檐口高度控制在 7m以内，屋脊高度不得超过 9m。

（4）环境协调区高度控制

基本上是新农村发展建设的控制区域。该区域内的任何新建或修建、改建建

筑须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筑层数控制在 6层（含）以下，以二至三层为主，檐

口高度不得超过 18m。

（5）重要视廊高度控制

严格控制中心街、古运河河道主要景观视廊两侧沿街建筑的高度，控制标志

性景观点之间的视廊内建筑物的高度。在主要景观视廊段不得出现任何有碍观瞻

的建（构）筑物。

（十）建筑保护与整治

建筑物、构筑物分类统计情况表

分类 文物保护

单位

推荐传统风貌

建筑

其他建筑

小类 与传统风貌协调 与传统风貌不协调

数量 1处 6处 202处 120处

1、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周店村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共 1 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家

店船闸。

2、（推荐）传统风貌建筑保护

规划拟定（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6处。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年代 性质

1 苗景珊民居 民国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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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明生民居 80年代 住宅

3 韩爱华商铺 80年代 商铺

4 段红友商铺 80年代 商铺

5 1号民居 80年代 住宅

6 2号民居 80年代 住宅

3、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其他建筑

整治建筑立面，修复破损构件；

对部分原使用功能已经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传统风貌建筑，不苛求形

神兼备，在保证整体风貌和时代特征的条件下，挖掘新的用途，使其在传承历史

信息的同时，承载当代发展的新功能；

基于设计导入、整理风貌、微调空间、再造功能的建筑理念，保留原建筑主

体结构与风格，可根据使用功能的变化进行内部空间改造。

4、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一类建筑

此类建筑多为现代新建的砖、砖混结构建筑，该类建筑质量较好，近期内不

具备拆除条件，应实施保留，规划对其整治改建，使其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5、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二类建筑

该类建筑为建筑质量较差的棚户简屋、危房、障碍建筑等与风貌不相协调的

建筑，以拆除或改建为主。

6、新（改扩）建筑风貌导控

体量控制：新建建筑的体量应与原有建筑体量相协调，开间不超过五间，建

筑总长度不超过 20 米；高度应符合高度控制要求。以符合村庄建筑体量及其多

样性的特征。

色彩控制：新建建筑以及既有建筑改造的立面屋面宜以与传统风貌相适应的

颜色为主，以白色、灰色、黄色为主。

建筑材质控制：以白粉墙、青砖清水墙、木材、无色玻璃、青灰色哑光屋面

材质为主，避免使用现代瓷砖、石材、蓝色铁皮板等具有反射效果的现代材质。

风格控制：新建建筑与改造建筑宜采用当地传统样式做法，也可采用具有中

式传统元素的现代风格设计，避免使用具有西式古典特征的栏杆、柱头、门窗等

建筑细部。

（十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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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利用分区

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 7大保护利用区，分别为运河文创科普区、名村落

度假休闲区、红色文化展示区、老字号商铺传承区、礼学文化区、民俗文化活动

区和美食休闲区。

2、保护利用内容与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式以展示利用和参与体验为主。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 利用方式 物质载体

传统

文化

农耕文化、红色文化、运河文化、

商贸文化

展示、体验。利用历史上与传统文化

有关的建筑、场地进行图片、资料展

示；修缮部分传统建筑并将内部改造

为民宿及文创商店；打造油菜花田等

重要乡土田园景点。

文体广场、苗景

珊民居、中心街、

村北耕地

民风

民俗
周店舞龙、春节、庙会、集市

表演、体验。农历一、六形成集市；

结合旅游，在特定节日里开展独特的

玩龙灯等民俗活动，向游客展示。

文体广场

历史

人物
段景秋、苗景华、高登海、苗景珊

展示。修建故居展示馆；在民居展示

馆内展示与周店有关的名人。
苗景珊民居

掌故

轶事

周家店的由来、“围子楼”典故等、

姓氏文化

展示。搜集整理，依托有关的建筑进

行图片、资料展示，结集成书；或通

过特制的信息展示牌在原遗址予以

文字、图片说明。

民居展示点、“围

子楼”遗址

老字

号

旅店式饭馆（“张家店”和“孙家

店”）、粮店（杜家店、黄家店和

刘家店）、茶楼（高家茶馆、苗家

茶馆、刘家茶馆和罗家茶馆）、药

铺（苗记药铺、周家药铺、高家药

铺、韩记药铺和“黑子彬”膏药铺）

展示、体验。对传统商铺，政府应积

极鼓励，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与帮助；

鼓励增设传统商铺，发扬当地传统商

业。

运河文化展示

区、中心街、老

聊位路部分商铺

地方

艺术
制醋业、龙灯制作、古闸工艺等

展示、体验。组织土特产、特产专卖；

修缮部分建筑改造为特色手工艺品

制作、展示馆；建设运河古船博物馆。

文体广场、手工

艺品制作展示

馆、博物馆、制

醋厂

七、分期保护规划

（一）近期规划重点

1、对村落建议典型传统建筑进行认证、保护改善，文保单位、文保点得到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2、破坏名村空间视廊和视觉环境、破坏文物环境和村落风貌的建设性和生

活性破坏行为得到遏制。

3、老街巷路面及周边环境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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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5、开展村内主要道路绿化整治及局部道路优化整治。

6、推动村庄环境整治，打造环境整治示范点。

（二）中远期发展目标

加强名村内部的绿化景观空间设计和建设。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各类建筑进

行维修改善或整修改造，以提高居民的居住生活质量；完善规划区内的绿化建设

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进行风貌协调整治。

作为运河游线聊城段的重要节点融入整个运河游线。通过恢复古运河、建设

旅游服务设施，开展运河文化、漕运文化、文旅科普等相关项目，对原有自然环

境、地形等进行协调保护，逐步恢复上田绿树成荫、水面围绕的传统格局。

在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下，推进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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